附件2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领域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管理

领域
	不予行政强制事项
	不予行政强制的情形
	不予行政强制的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权利层级

	1
	生态

环境
	对违法生产、销售、适用进出口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单位及其生产设备、设施、原料及产品的行政强制
	违法生产、销售、适用进出口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未造成危害后果，立即改正或者在责令限期内改正，且所涉物质非法定禁止生产或使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五）扣押、查封违法生产、销售、使用、进出口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及其生产设备、设施、原料及产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依法处罚，违法企业填写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改正承诺书
	省、市

	2
	生态

环境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强制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小，尚未造成严重污染的。
	《环境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 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查封、扣押:

(一)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危险废物、含重金属污染物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倾倒化工、制药、石化、印染、电镀、造纸、制革等工业污泥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法排污行为。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查封、扣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依法处罚，违法企业填写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改正承诺书
	省、市

	3
	生态

环境
	对涉及供排水、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置等与民生公共利益、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强制
	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置等公共设施的运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

生产经营业务涉及基本民生、公共利益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

3.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污染，实施查封、扣押可能影响生产安全的。


	《环境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六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排污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可以不予实施查封、扣押：

（一）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置等公共设施的运营单位；

（二）生产经营业务涉及基本民生、公共利益的；

（三）实施查封、扣押可能影响生产安全的。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依法处罚，违法企业填写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改正承诺书
	省、市


备注：

存在以下情形的，不适用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

1.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

2.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拒不接受环境监督检查或突发环境事件调查，以及由弄虚作假逃避检查行为的；
